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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苗米全产业链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6]本文件规定了丝苗米全产业链质量控制技术的水稻生产中的经营管理、生产环境、生产过程、投入品管理、产品贮运、产品质量以及丝苗米生产的基本要求、原料、除杂、碾米、凉米、抛光、色选、分级、包装、标志、质量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丝苗米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中的全程控制。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15569  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0014.2  良好农业规范 第2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3  良好农业规范 第3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7]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bookmark: _Toc97191425]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BookMark8]水稻生产
经营管理
经营资质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园区经营主体、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应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经营证明等文件。
园区在3年内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园区应具有相对完善的文件管理制度、组织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纸质或电子化的溯源制度等。
园区选址应遵循国家基本建设方针，执行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不阻碍地区发展建设的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交通道路建设规划。
园区应设有相应的给排水系统、灌溉系统、电力系统、消防系统、通信系统、道路系统、储运系统。
人员要求
应有专业的生产和质量管理人员，至少有一名专职内检员负责农产品生产和质量安全管理。
关键岗位生产人员健康证齐全且有效(适用时)，初加工农产品从业人员健康要求应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应建立质量安全责任制，明确关键岗位人员职责要求。
应对生产管理人员进行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培训。
[bookmark: OLE_LINK16]从事生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在内的所有员工每年都应参加卫生规程培训。
文件管理
生产主体应根据实际生产编制适用的制度、程序和作业指导书等文件，并在相应区域上墙明示。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bookmark: OLE_LINK2]a）  制度规定应包括组织机构文件、农业投入品管理制度、生产记录管理制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仓库管理制度、员工管理制度和内部自查制度等；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 操作程序应包括人员培训程序、卫生管理程序、农业投入品使用程序和废弃物处理程序等；
[bookmark: OLE_LINK17]c） 作业指导书应包括定植、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采收、分等分级、储藏、运输、抽样检测等环节。
[bookmark: BookMark6]生产环境
园地选址原则
应选择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的地区，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
应远离矿区、涉重金属企业等污染源2 km以上，没有外来污染威胁。
产地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的要求，灌溉水水质应符合GB 5084的要求，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 15618的要求。
环境调查和评估
[bookmark: OLE_LINK25]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地环境进行调查和评估，并保存相关的检测和评价记录：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a） 园区的历史农产品种植情况以及土壤中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等情况；
b） 周围农用、民用和工业用水的排污和溢流情况以及土壤的侵蚀情况；
c） 周围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使用情况，包括种类及其操作方法对水稻质量安全的影响。
园区规划
用地原则
用地规划应根据当地土地规划部门的相关政策和意见以及水稻生长要求的环境条件制定，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水土保持、排灌系统、道路系统、种植小区、生活及产品处理地等项目综合规划。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2]作业区
5.3.1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
根据经营规模、地形划分作业区，铺设基地道路与排灌系统，分别建设存放农业投入品和产品的专用仓库。应建立产品加工、分级、包装、储藏、检测、盥洗室和废弃物存放区等专用场所，并配备相应设备。
废弃物和污染物处理区
基地应分别设有垃圾、农业投入品包装、农膜等废弃物的收集设施，废弃物分类存放并及时处理。
农药废弃物处理见《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肥料废弃物处理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指导意见》。
农业废弃物利用参照GB/T 42550、GB/T 45730的规定执行。
生产过程
品种选择
[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9]优先选择省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发布的、适合当地的主推品种或当地示范成功的推广品种，如美香占2号、象牙香占、19香、莉香占、象竹香丝苗、南晶香占、软华优金丝、青香优033、青香优19香等。
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地力、地势，对病虫害抗性能力强的品种。
对重金属污染风险较大的地区和产品，应选择重金属低积累的丝苗米品种。
种子、秧苗质量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40]应选用通过国家或地方审定并在当地示范成功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种子质量应符合GB 4404.1的规定。
应选择籽粒饱满、完整无损伤的种子。
应避免使用盛过霉变或染病种子或籽粒的器具。
应选择茁壮、完整、有活力的秧苗。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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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田间管理
播种
[bookmark: OLE_LINK74]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残膜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1. 宜根据当地病虫害发生特点采用药剂浸种或拌种；
1. 播种前进行种子消毒（如晒种、盐水选种、使用推荐的温和杀菌剂浸种/拌种），有效杀灭种子携带的病原菌
1. 宜进行稻种催芽处理，催至破胸露白，芽长不超过3 mm，摊晾备播； c）
1. 合理密植，防止过度密植诱发病虫害；
1. 确保前茬作物未使用地膜，或已彻底清理田间残膜，在整地前和整地过程中，人工或使用器械彻底清理田间地表和土壤中的残膜碎片；
1. 如需使用地膜，应适量、合理，并及时回收废弃地膜、进行无害化处理。
施肥
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使用的农家肥、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料应经过充分的腐熟和无害化处理（如高温堆肥发酵），以彻底杀灭病原菌、寄生虫卵等有害微生物；
b） 通过科学施肥，平衡氮、磷、钾比例，增强水稻植株抗病能力，减少由病害引发的局部霉变风险；
c） 避免使用酸性肥料，肥料的合理使用应符合NY/T 496、NY/T 1105、NY/T 1535、NY/T 1868、NY/T 1869的规定；
d） 用于施肥的器械应与施药器械分设专用，使用前进行彻底清洗；
e） 肥料与农药应分区、分开储存，避免农药包装破损或挥发对肥料造成污染；
f） 建立并保留施肥记录。记录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肥料产品名称和有效成分含量、施肥地点、施肥日期、施肥量、施肥方法、施肥人员姓名等。
[bookmark: OLE_LINK75]灌溉和排水
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灌溉水源应优先选择水质清洁、稳定的水库水或上游未受污染的水源，并定期对灌溉用水进行水质检测；
b） 严禁使用工矿企业废水、城市生活污水以及流经矿区或污染区域的河水进行灌溉；
c） 根据水稻生育期需水特性、土壤墒情、天气情况等，遵循“薄水活棵，湿润促蘖，浅水勤灌，干湿交替”的原则，适时灌溉和排水；
d） 对重金属污染风险较高的地区，田间设“调蓄塘+人工湿地”：灌溉水先入沉淀塘（停留≥24 h），再经人工湿地（如砾石+植物）净化，并加强灌溉水重金属的监测。
采收
[bookmark: OLE_LINK80]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采收应在上一次施药后，经过农药标签规定的安全间隔期后进行；
b） 建立采收前确认程序，核对田间管理记录，确保所有使用过的农药均已度过安全间隔期；
c） 采收前采收机械、运输车辆应进行清洁，避免其携带的泥土等污染物污染稻谷；
d） 采收后的湿谷应立即转运至干燥场地，尽可能缩短在田间停留的时间，防止微生物滋生；
e） 在采收过程中，尽可能剔除明显的稻曲病病穗等霉变部分，避免其与健康稻谷混合。
[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2]秸秆还田
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优先使用本基地生产且农药使用记录完整的秸秆。严禁还田来自未知来源或过量、违规使用农药的田块的秸秆；
b）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4]在粉碎还田前，务必剔除并移出田间带有明显病斑（如稻曲病、纹枯病等）或已发生霉变的秸秆，防止病原菌和霉菌毒素在土壤中积累；
c） 秸秆粉碎还田后，应通过调节碳氮比、及时翻压、保持土壤湿度等措施，促进秸秆快速腐熟分解；
d） 对重金属污染突出的地区，不宜秸秆还田；
e） 对病害发生较严重的地区，秸秆不宜直接还田，应销毁或高温腐熟后再施用。
投入品管理
[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77]采购
应购买符合法律法规、获得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质量合格的农业投入品（种子、肥料、农药、基质、农膜、包装、器械等）。
采购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相关法规和标准，能够辨别产品的合法性和适用性
按照标签和说明书对农业投入品进行核查验收。
购买种苗、农药、化肥和农膜时应实名登记，索取并保存购买凭据等证明材料。
农药和商品肥料应“三证”齐全(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和执行标准号)。
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推荐和基地的实际病虫害、土壤情况，科学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品种，以及符合土壤需求的肥料品种。
根据种植计划和实际需求制定详细的投入品采购计划，避免过量采购导致积压变质。
[bookmark: OLE_LINK87]储存与运输
设立独立的农药库和肥料库，禁止与农产品、种子、饲料、食品等混放。
农业投入品从供应商到生产基地的运输过程需按相关要求，农药、肥料等化学投入品要和其他物品隔离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建立和保存农业投入品库存目录，按照种苗或种子、农药、肥料、器械等对农业投入品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农业投入品应根据产品贮存要求采用隔离（如墙、隔板等）方式防止交叉污染，农业投入品不与农产品及其包装物存放在一起。
储存仓库应符合防火、卫生、防腐、避光、通风等安全条件，配有急救药箱，温湿度适宜，出入处贴有警示标示。
农业投入品应有专人管理，并有入库、出库、领用以及使用地点记录。
设立独立的农药库和肥料库，绝对禁止与农产品、种子、饲料、食品等混放。
使用
基于病虫害监测预报或土壤养分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需要使用投入品以及使用种类和数量。
从库房领取时，再次核对农药/肥料的名称、浓度、生产日期，确保与施用计划一致。
建立和保存农业投入品、器械及设备的使用记录，内容包括使用地块、农药或肥料名称、生产厂家、成分含量、防治对象、施用量、施用方法、施用器械、施用时间、安全间隔期、使用人等信息。
选择合适的施用器械，按照产品说明书规范使用，或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适时、适量、科学、合理的使用农业投入品。
农药和肥料应在专用区域配制，并有相应的配药设备设施。
农药配制、施药器械选择和管理、施用时间和方法、安全操作、剩余农药的处理按GB/T 8321、GB 12475 和NY/T 1276的规定执行。
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要求，并根据水稻养分需要规律和土壤供肥能力进行施肥。
施药后，立即在指定安全区域彻底清洗施药器械，清洗废水应妥善处理，避免污染水源。
施药器械按照农药种类分类专用。施药前，施药器械应确保洁净并校准；施药后，器械及时清洗干净放置，每年至少检修1次。
产品贮运
干燥处理
[bookmark: OLE_LINK85]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采收后应及时晾晒、干燥至安全含水量；
b）  若采用晾晒方式，应在清洁、干燥、无污染的专用晒场进行，不应在公路、沥青地面、粉尘污染严重等易造成产品污染的场所晾晒、干燥产品；
c）  干燥设备及场地应专用，如在同一设施内处理不同作物，需在使用前进行彻底清洁，防止其他作物使用的农药交叉污染稻谷。
产品储藏
[bookmark: OLE_LINK41]储存规范流程
[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8]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a） 储存过程中应尽量保证温度和湿度在适宜的范围内较小的波动；
b） 配备可靠的通风系统、湿度监测仪，定期监测粮堆内部温湿度，及时通风降温、排潮；
c） 如需使用化学熏蒸剂，应由专业人员操作，严格遵守用药规程和安全间隔期，并详细记录，避免药剂残留交叉污染；
d） 不同品种、不同产地、不同质量等级的粮食应分区或分仓储存；
e） 定期对储存的粮食进行巡检，检查有无发热、结露、霉变、虫害等异常情况
f）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3]建立定期监测制度，在储存期间（如每季度或每半年）对关键品质和安全指标进行抽检，动态掌握产品品质变化。
g） 仓库配备专人管理，建立堆位数量及质量台账。
[bookmark: OLE_LINK86]运输规范流程
农药残留、重金属、致病微生物、生物毒素等风险应按照下列控制措施避免：
1. 运输工具在每次运输粮食前应彻底进行清洁；
1. 运输工具有防尘、防蝇、防晒、防雨等设备，避免日晒雨淋；
1. [bookmark: OLE_LINK71]运输过程中应尽量保证温度和湿度在适宜的范围内较小的波动；
1. 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外包装及产品标签等有关“丝苗米”的标志，不得损毁。采收及贮运。
产品质量
抽样检测
抽样应安排在水稻成熟收割前进行。抽样后进行自检或送至具有检验资质的检测机构，检验合格方能上市。
其他指标可根据产品标签标识的相应内容执行相关标准。
安全要求
安全指标应符合GB 2761、GB 2762及GB 2763的规定。
档案记录
建立并保存各环节的生产记录和档案。记录和档案应保证产品可追溯、涵盖全程质量控制各环节相关内容，并保存2年以上。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9]a） 产地环境评价、基础设施建设、田间操作、有害生物防治、采收贮运、包装标识、储藏运输、产品质量控制、废弃物和污染物处理、产品质量等管理措施记录；
b） 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物料原始凭证票据和记录；
c） 环境、农业投入品和产品质量的检验记录；
d） 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技术指导和监督记录；
e） 各种设备设施的定期维护、校验和检查记录。
内部自查
应建立农产品质量内部自查制度，至少每年进行1次内部自查，并保存自查记录。
内部检查应覆盖生产场所、生产过程和产品，并记录检查内容和检查结果。
根据自查结果，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及时纠正并记录。
丝苗米生产
基本要求
除本文件规定的重要环节控制外，丝苗米加工生产过程中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大米加工企业厂区环境、厂房设施、机械设备、管理机构与人员、卫生管理、生产过程管理、质量管理、标签及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考核等良好操作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T 26630的规定。此外总体设计应符合QS认证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通则》对环境、卫生的规定和要求。
原料
优先选择来自备案基地、且具有完整农事记录的供应商。
接收原料时，应查验并留存每批次的质量安全检验报告。
采用广东地区原产的优质丝苗米，异品种不超过3%含量。
卫生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稻谷出仓前应采用65 ℃以下低温烘干，并使温度降到常温后方可出仓。
应做好溯源记录，内容包括种子发放，产出地块，使用农药化肥等资料，烘干及出库记录。
除杂
利用磁力，吸附并去除铁钉、螺丝等磁性金属异物。
采用三道除杂，第一道用滚筒清理大杂，第二道用震动筛去中杂，第三道用垂直吸风道去轻杂。
去石机清除石块玻璃，水泥块等杂质，确保稻谷不含任何杂质成分。
使用比重去石机，通过振动和气流作用，将稻谷与砂石、煤渣、玻璃碎片等重杂质分离；比重设备的精度应能分离稻谷中的谷外糙米。
[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碾米
应根据米种、原料水分和目标米粒类型（如精米或糙米）调整碾米机的转速和压力。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应根据不同大米种类合理选择碾米机的筛选网孔大小。
应定期检查和更换磨辊，避免磨辊磨损导致米粒磨损不均。
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水分进行精确调节，确保水分均匀，避免碾米过程中出现米粒破裂或碎米增多的现象。
生产前、后及批次更换时，应对碾米机、米筛、输送管道等进行彻底清理，清除残留的米糠和碎米，防止霉变和微生物滋生造成交叉污染。
碾米过程中产生的米糠应及时地排出主机并收集。
凉米
将需降温的米均匀地降至接近室温（降温不应过快，温度变化控制在10 ℃/1 h），并散发米粒表面多余的水分。避免因冷却不及时或不均匀导致大米“结露”、发热、霉变，抑制微生物滋生。
凉米环境相对湿度控制在60%以下，避免米堆吸湿回潮，防止米粒水分回升，影响储存稳定性与后续抛光效果。
凉米仓内壁使用食品级不锈钢或涂层，定期清洁消毒，避免微生物、虫害、异物污染
米温应凉至25℃左右后进入抛光程序。
[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89]抛光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每次开机前，应检查抛光机各部件状态。
彻底清理抛光机内部，特别是筛网、抛光室等部位，清除残留的糠粉和米粒，避免霉变或酸败导致交叉污染。
确保设备密封良好，防止润滑油等污染物渗入。定期检查抛光辊、筛网等易损件，防止磨损物混入米中。
[bookmark: OLE_LINK93]进入抛光机的米粒温度应尽可能接近室温。
[bookmark: OLE_LINK7]采用三道抛光工序，按“粗抛→中抛→精抛”逐级减轻压力，避免过度加工，应遵循适度加工原则，在保证食用安全性和口感的基础上，兼顾营养价值。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抛光时适量加入清水防止抛光时米温升高米粒爆腰，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49]抛光时注意加水量，确保米表面糊化光洁，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91]色选
定期使用标准样品对设备进行校准，确保光学系统和喷阀的长期稳定性
定期清理色选机内部的米尘和偶尔回溅的潮湿米粒，防止其霉变后成为污染源，造成交叉污染。
被剔除的异色粒和异物应集中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将其回流或混入副产品中，防止污染物再次进入生产链。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分级
进机白米应先确认碎米率、水分、含糠粉量已在前段受控，避免把不合格米送进分级系统。
开机前用标准筛板校验筛网孔径，破损≥1 mm²应立即更换筛网。
先用白米分级筛筛出部分碎米，大碎米再进行长度分级，每15 min取样100 g，称重法计算碎米率。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5]分级设备应定期彻底清理，防止积存的米糠、碎米霉变，成为微生物污染源，造成交叉污染。
 保持设备及周围环境干燥，防止环境湿度导致的微生物风险。
包装
[bookmark: OLE_LINK70]包装车间应独立，车间内无有害气体、烟尘、灰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车间设计合理，满足包装工艺流程要求，保持干净卫生。包装车间设计应符合GB/T 42299的规定。
包装车间与包装设备严格防止鼠、蝇及其他害虫的侵入和隐匿。包装时应在良好的环境状况下进行防止带入异物；包装机热封口处每日清洁，防止米糠堆积影响密封性；环境卫生应符合GB/T 26630的规定。
包装容器应结实、洁净、无毒、无害，包装容器封口应严密，不得破损、泄露。
销售包装应能保护产品安全、卫生，便于消费者开启、使用、搬运、储存并符合GB/T 17109的规定。
内包装材料包装材料应安全、卫生、无毒、无污染；有足够的强度、不易破损、不与大米发生任何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具有防潮、防霉、防虫的作用。内包装材料应符合GB 4806.1、GB 9685 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56]外包装所用的胶水、胶带和染料等也应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要求，不与大米发生任何的物理和化学反应。辅助包装材料应符合GB 9685的规定，内壁涂料应符合GB 9686的规定
包装容器的强度应符合GB/T 4857.4、GB/T 4857.5的规定，复合包装袋应符合GB 9683的规定。
标志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中的规定。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营养标签应符合GB 28050的规定。
质量管理
质量追溯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8]实施的生产基地应建义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其内容应符合GB/T 20014.2、GB/T 20014.3的规定，并在相应的功能区明示。
通过采用二维码等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电子追溯信息系统。
应制定产品唯一标识编码规则，包括原粮（流程表述、原种信息、田块信息、田间管理、原粮验收）、原粮仓（原粮验收定批、入库堆位划分、建立堆位信息、在库质量跟踪、加工备用）、水稻加工（供应商采购、验收、分货位入库、生产领用、加工过程、过程自检、合格入库）、成品仓管理（入库堆位划分、建立堆位产品信息、在库质量定期跟踪、销售出库、仓库日常管理）、销售（销售订单、物流配送、门店、客户反馈）、信息安全等信息实现生产销售全过程可追溯。
投诉处理和产品召回
应建立产品投诉处理和产品召回制度。一旦发现所销售的产品属不合格农产品，或接到农产品加工企业、下级销售商或消费者对产品的意见反馈及有效投诉，应立即启动不合格产品召回程序。对问题产品根据销售记录，快速、有效的召回产品，并追查原因，采取相应纠正措施。
档案记录
建立并保存各环节的生产记录和档案。记录和档案应保证产品可追溯、涵盖全程质量控制各环节相关内容，并保存2年以上。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地环境评价、基础设施建设、田间操作、有害生物防治、采收贮运、包装标识、储藏运输、产品质量控制、废弃物和污染物处理、产品质量等管理措施记录；
b） 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物料原始凭证票据和记录；
c） 环境、农业投入品和产品质量的检验记录；
d） 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技术指导和监督记录；
e） 各种设备设施的定期维护、校验和检查记录。
内部自查
应建立农产品质量内部自查制度，至少每年进行1次内部自查，并保存自查记录。
内部检查应覆盖生产场所、生产过程和产品，并记录检查内容和检查结果。
根据自查结果，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及时纠正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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